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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量刑的实际水平到底低于、等于还是高于法定刑轻重程度，是立法与司法之

间诸多关系之一。以２１省市７７家法院７万多刑事裁量为样本进行观察，可以得出量刑

的实际水平显著低于法定刑中线的结论。这个结论可引发一系列理论思考，并成为我国

模范判例制度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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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 《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发文 《量刑基准实证研究》中认为，量刑基准应该是从大

量实然案件宣告刑中归纳而来的均值，并且发现，这个均值往往低于相应法定刑幅度的中线。然

而，由于该研究的样本数量有限，仅以当时最高法院各出版单位公开出版的全部案例中相对集中

的４个罪名６００多个案例为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并不十分显著。现在，在最高法院量刑规范化

改革课题组的大力支持下，从各地法院收集了７万多个刑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那么，结果能与

前次研究相互印证吗？而且，前次研究只是提出 “宣告刑平均刑量与法定刑中线之间的关系耐人

寻味”，未能进入关系内部进行深度挖掘。如果此次调查印证了前次研究的发现，那么，能否推

进有关理论认识？

一、假设与样本

作为刑罚资源的投入，立法者对各种犯罪规定的刑罚与司法者对具体犯罪判处的刑罚到底有

无不同，有何不同，自然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但首先是个事实问题。这里有三种可

能：其一，司法者判处的刑罚比立法者规定的刑罚轻；其二，司法者判处的刑罚比立法者规定的

刑罚重；其三，司法者判处的刑罚和立法者规定的刑罚相一致。如果将这三种可能变成可检验的

假设便是，假设一：在可比的量刑幅度内，宣告刑的平均值低于法定刑中线；假设二：在可比的

量刑幅度内，宣告刑的平均值高于法定刑中线；假设三：在可比的量刑幅度内，宣告刑的平均值

与法定刑中线相等。由于均值和中值 （中线）都是描述一组事实集中趋势的基本指标，也由于对

抽象个罪法定刑幅度而言，中线是描述其集中趋势的唯一指标，因此，宣告刑的平均值与法定刑

的中线之间具有观察意义上的可比性。其中，假设一与上述２００８年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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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对假设一的进一步检验。如果证实司法者判处的刑罚普遍低于立法者规定的刑罚，将引

发许多有意义的思考。比如，法官为什么普遍选择在法定刑中线以下决定刑罚？如果以往的量刑

实践普遍低于法定刑中线，那么，与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走势将形成何种关

系？更有意义的追问可能是，发现量刑实践的平均水平到底有何意义和实践价值？

因为与法院系统量刑规范化改革同步，本研究得到了最高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课题组的大力

支持。我们的样本是全国２１个省市的７７家法院提供的３９１４３份刑事判决书。根据 《中国法律年

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版本中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推算，这个样本规模大概占同期全国刑

事案件总数的１．４％—１．６％。每份判决书中包含案、人、罪三个层次的信息。一个案件可能有多

个被告人，一个被告人可能有数个罪行。法官先对具体罪行决定刑罚，再根据数罪并罚的规定和

全案案情决定最终的宣告刑。而研究量刑问题，需要将案件信息还原为罪刑关系的最小单位。所

以，本研究的分析单位确定为具体罪行与相应刑罚的关系，而不是最终宣告刑与具体被告人之间

的关系。为此，我们首先从３９１４３份判决书中提取出全部被告人共６６２４５个，然后再从这些被告

人信息中提取出全部最小罪刑关系共７１６５３个，构成本研究样本的基本分析单位。

本研究样本的罪名分布为：交通肇事罪１９５１个，占样本总数２．７％；故意伤害罪９５１２个，

占样本总数１３．３％；强奸罪１８２１个，占样本总数２．５％；非法拘禁罪１４５３个，占样本总数

２．０％；抢劫罪１２０３４个，占样本总数１６．８％；盗窃罪２２０６０个，占样本总数３０．８％；诈骗罪

３１８８个，占样本总数４．４％；抢夺罪１４７１个，占样本总数２．１％；职务侵占罪８１７个，占样本总

数１．１％；敲诈勒索罪１８９２个，占样本总数２．６％；妨害公务罪８３９个，占样本总数１．２％；聚众斗

殴罪１３６９个，占样本总数１．９％；寻衅滋事罪３４２７个，占样本总数４．８％；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罪４００１个，占样本总数５．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１４９８个，占样本总

数２．１％。这１５个罪名共占样本总数的９３．９％，正好是法院系统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的试点罪名。

样本的时间分布为：２００６年的案件１４７２９个，占样本总数２０．６％；２００７年的案件１８０７２个，

占样本总数２５．２％；２００８年的案件２１８８３个，占样本总数３０．５％；２００９年的案件１４５５９个，占

样本总数２０．３％。这４个年度的样本占样本总数的９６．６％。样本的空间分布为：东北地区７０７１

个案件，占样本总数９．９％；西北地区２３２６个案件，占样本总数３．２％；华北地区１８２４１个案

件，占样本总数２５．５％；华东地区２２１４０个案件，占样本总数３０．９％；华中地区８８１９个案件，

占样本总数１２．３％；华南地区４５５６个案件，占样本总数６．４％；西南地区８３２９个案件，占样本

总数１１．６％。这２１个省市的样本占样本总数的９９．８％。从法院层级来看，由中级法院审理的案

件有２０９４９个，占样本总数２９．２％；由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有４７９１５个，占样本总数６６．９％。从

法定情节的分布来看，未成年犯７２３０个，占样本总数１０．１％；未遂犯５８８４个，占样本总数

８．２％；自首犯８０５７个，占样本总数１１．２％；累犯６４４８个，占样本总数９％；涉黑被告４２８个，

占样本总数０．６％；涉毒被告４２９０个，占样本总数６％；共同犯罪案件４９０４９个，占样本总数

６８．５％。另外，样本绝大部分为有期徒刑案件。

二、于法有 “距”

本研究有意义的发现是 “裸刑均值”。所谓裸刑均值，是指在一定法定刑幅度内，没有任何

法定情节的若干案件宣告刑的平均值。裸刑的含义与周光权教授所说的 “不考虑任何量刑情节的

情况下仅依构成事实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相近。〔１〕不同之处在于，周光权讨论的是抽象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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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刑基准，而这里讨论的是一组生效判决的实然刑罚量。如多个既非未遂又非从犯等没有法定

从轻从重情节的盗窃数额较大案件的宣告刑平均值，即为这一组案件的裸刑均值。裸刑与混合刑

相对，混合刑是包括至少一个法定情节在内的宣告刑。现实中不一定每个案件都有法定情节的认

定，这种只根据基本犯罪事实确定的宣告刑即裸刑。裸刑是混合型的基础，是法定情节适用的参

照物，这正是研究裸刑问题的意义所在。裸刑都是一定罪名及法定刑幅度的裸刑。如故意伤害罪

有基本、加重、再加重三个量刑幅度，敲诈勒索罪有基本和加重两个量刑幅度。裸刑均值的计算

要将故意伤害案分为三组，将敲诈勒索案分为两组，然后分别计算各自的裸刑均值。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裸刑实际上的平均值？因为量刑的本质不是刑的量化，〔２〕而是

罪的量化，即具体案件中犯罪严重性程度、人身危险性程度的量化。量刑的要义是案情与刑责之

间关系的发现，并基于这种发现所作出的判断。所以，研究量刑不能不观察实际的宣告刑。〔３〕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对上述样本进行了定量观察。结果发现，尽管理论上可以等于甚至高于法定

刑中线，但７万多样本中的裸刑均值普遍低于法定刑中线，于法有 “距”。证据是：１．盗窃罪基

本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２１个月，〔４〕而此次调查中７４７６个盗窃数额较大案件的裸刑均

值为９．４个月；盗窃罪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７８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１９７５个盗窃数

额巨大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５１．６个月；盗窃罪再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１５０个月，而

此次调查中９７６个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３４．１个月。２．故意伤害罪基本构成的有

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２１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１５７９个造成一人轻伤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２．１个月；

故意伤害罪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７８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７７０个造成一人重伤案件

的裸刑均值为５４．９个月；故意伤害罪再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１５０个月，而此次调

查中３３３个造成一人死亡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３８．１个月。３．交通肇事罪基本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

刑中线为２１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１２２个一般交通肇事罪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７．３个月；交通肇事

罪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６０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１６６个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裸刑均

值为４３．５个月；交通肇事罪再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１３２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７个

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９４．３个月。４．抢劫罪基本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７８个

月，而此次调查中３０４４个一般抢劫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４７．４个月；抢劫罪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

定刑中线为１５０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４９２个加重抢劫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５８．９个月。５．抢夺罪基

本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２１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４５４个一般抢夺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２．９

个月；抢夺罪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７８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１１２个加重抢夺案件的

裸刑均值为５７．８个月；抢夺罪再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１５０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３０

个再加重抢夺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４７．２个月。６．诈骗罪基本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２１个

月，而此次调查中７１４个一般诈骗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４．７个月；诈骗罪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

定刑中线为７８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４７６个加重诈骗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５７．６个月；诈骗罪再加重

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１５０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４９２个再加重诈骗案件的裸刑均值为

１４１．１个月。７．强奸罪基本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７８个月，而此次调查中６４５个一般强奸

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５８．８个月；强奸罪加重构成的有期徒刑法定刑中线为１５０个月，而此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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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１７２个加重强奸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１３７．９个月。可见，尽管程度不等，作为实然的刑量，裸刑

均值普遍低于法定刑中线，与上文提到的２００８年的研究实现了相互印证。

宣告刑与法定刑之间这种微妙关系的直接意义是，当具体案件没有任何法定从轻从重情节

时，法官实际上是围绕着低于法定刑中线的这个基点上下浮动其宣告刑的。进一步看，由于法定

情节的适用又是以构成事实的刑罚为参照物上下从轻从重，裸刑是混合刑的参照基准，所以，当

具体案件出现法定量刑情节时，裸刑均值又是法定量刑情节事实上基准的基准。可见，确定量刑应

该以什么为基准固然重要，发现量刑实际上以什么为基准也很有意义。这个低于法定刑中线的，由

法官群体所作出的平均选择，正是宏观上量刑改革决策的事实基础。〔５〕离开这个基础的任何应然

性设计，都缺乏现实可行性。问题是，这些平均选择是理性的选择吗？应该承认，法律并未规定

法官必须围绕着法定刑中线决定基本犯罪行为的刑罚。只要不违法加重或减轻处刑，法官有权根

据具体案情决定刑罚。但这些判决毕竟是千万法官在法定范围内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结果，是司法

实践中规则与问题之间联系多样性的真实反映，而非法条本身的机械演绎。当然，法官群体也可

以选择法定刑中线，甚至选择高于法定刑中线。但他们没有如此选择，恰恰说明低于法定刑中线

的裸刑均值中蕴含着某种客观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可以从已然犯罪本身的严重性来理解，也可以

从未然犯罪预防的必要性来解读，还可以从法定刑本身的调整空间来考虑，甚至可以从犯罪原因

对法官量刑的影响来分析。〔６〕简而言之，除非我们假定，法定刑中线是裸罪 无任何法定情

节之罪 量刑必须围绕的轴心，而且上述７７家法院的刑事法官普遍接受被告人贿赂，否则就不

能怀疑裸刑均值低于法定刑中线的合理性。退一步看，低于法定刑中线的裸刑均值还蕴含着某种

社会意义。其中，牢狱之灾对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的意义以及监狱环境对服刑人员的负面影响姑且

不论，仅就犯罪耗费一项而言，〔７〕可测算的结果就不能小视。据权威人士保守估算，每个服刑

人员每年需耗费国家财政拨款万元左右。〔８〕按照这个标准，仅以本调查上述各组样本为例便不

难测算，作为刑罚裁量的两种参照值，裸刑均值与法定刑中线显然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国家财政负

担。〔９〕总之，我们甚至想象不出裸刑均值低于法定刑中线有何值得诟病之处。

如果肯定法官群体的如此选择，又可能引出一个悖论。目前，法院系统已经全面推行量刑规

范化改革。从一开始，这项改革的必要性就有争议。法院系统认为，量刑规范化是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满足人民群众对刑事审判工作新要求新期待的具体措施，是实现量刑公正，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确保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重要保证，是实现审判公开，

树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重大举措。〔１０〕问题是，目前我们的量刑实践有何不规范之处？自

由裁量权怎么被滥用了？一方面，如果全盘否定长期以来法官群体的努力，又怎么解释上述观察

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法官群体的量刑实践是理性的，那么大规模改革的必要性从何而

来？到底怎样把握以往司法实践与未来司法改革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使我们不得不重回对裸

刑均值概念的理解。均值是一组事件集中趋势的重要指标，它无法直接反映这组事件的离散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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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定刑中线以外另寻量刑基准的积极探索，在法院系统已经成为很普遍的思考与实践。参见陈学勇：《关于量刑基

准问题的新思考》，《人民司法》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参见白建军：《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参见郭建安、周勇：《论犯罪耗费》，《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参见郭建安：《社区矫正制度：改革与完善》，载 《刑事法评论》第１４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１９

页以下。另据报道，江苏省现有在押犯８万多人，省财政每年投入约２３亿元用于监狱设施维护、解决罪犯生活医疗

等问题，人均达２．７万元左右 （参见 《法制日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

有学者断言，以法定刑中线为量刑基准并据此对法定刑进行细分的做法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十分危险。参见林维：

《论量刑情节的适用和基准刑的确定》，《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参见高憬宏、黄应生：《积极稳妥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法律适用》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势，但又是观察其离散趋势的一个重要参照物。比如，一组裸刑均值为５年有期徒刑的案件是由

宣告刑分别为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年共９个案件组成，另一组裸刑均值同样为５年有期

徒刑的案件是由宣告刑分别为４、４、４、５、５、５、６、６、６年共９个案件组成。两组案件的均值

相等，但其离散程度大不相同：前组案件的离散程度很明显，因而方差高达７．５，而后组案件的

离散程度很小，因而方差仅为０．７５。〔１１〕可见，我们既不能因为两组案件的离散程度不同，就冒

然否定两组案件具有完全一样的集中趋势这一事实，也不能因为两组案件的裸刑均值相等，就对

两组案件离散程度不同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然上裸刑均值的合理性与应然上

规范化改革的必要性之间并不矛盾。改革并不是要改变法官们长期以来量刑实践的集中趋势，而

是要使更多的个案量刑接近大量判决的平均水平，缩小离散性程度。通常所说的量刑偏差，就是

量刑的离散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控制量刑离散性程度的努力主要体现为极端个案的减少。一

组案件中极端个案数量越多，距离平均水平越远，该组案件的离散性程度就越大。此次调查就发

现，有些个案既无法定从重情节又无法定从轻情节，但宣告刑不是过轻就是过重，与均值差距很

大。只有这类案件的规模和程度得到控制，才能实现不同时空之间的执法统一。

三、第三参照系

那么，怎样缩小量刑偏差控制量刑的离散性程度呢？按照我们习惯的规范学进路，当然是用

确定的法定刑幅度把法官的量刑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现行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一般较

宽，即使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有时仍得不到人们的认同。更重要的是，用法定刑的上下限

限制法官量刑，有几个 “做不到”：第一，作为一个 “段”而不是 “点”，法定刑幅度只能消极地

“堵截”法官滥刑，而无法积极地 “疏导”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１２〕第二，作为一种演绎的

起点，法定刑是立法者意志的体现，它本身并不直接反映司法实践的实际走势。任何人为的调

控，理论上都可能导致量刑实践的大起大落，这也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改革结果。第三，由刑法典

的稳定性所决定，法定刑不可能频繁调整。因此，靠刑法规范本身规范量刑活动，不可能具有人

们希望的灵活性，很难及时体现政策导向。

应该说，最高法院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正是对这几个 “做不到”的某种积极应对。一方

面，在最高法院的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量刑基准由两个递进的台

阶构成：首先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然后，再根据其他影

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

基准刑，这就形成了法定量刑情节上下调节所参照的量刑基准。〔１３〕例如，盗窃数额巨大的，先

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第一个台阶）。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盗窃数

额、次数、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第二个台阶）。具体

到某个案件，法官所面对的量刑基准仍是个相对比较确定的起点。站在这个起点上，法官再根据

相关事实和法律决定自己 “低开高走”后将走出多远，止于何处，直至法定刑的边界。这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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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是指数值距离平均值大小即离均差平方的平均数，它的平方根叫做标准差。方差或标准差越大，说明数据的离

散程度越大；方差或标准差越小，说明数据集中在均值左右的程度越明显。如果一组数据所有数值没有差异，都等

于均值，那么其方差和标准差即为零。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法定刑的这种弊端，提出压缩法定刑幅度的方法控制量刑偏差。参见简基松：《防范量刑偏差之理

路》，《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这里所谓量刑基准不是指量刑的基本原则，而是指法定从轻从重情节的相对物。参见肖世杰：《中德 （日）量刑基准

之比较研究》，《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官被假定为能动的法律解释者和适用者。这就由消极堵截变为积极疏导，是法官量刑方式的一个

里程碑式的变革。另一方面，《意见》中量刑基准的确定，是法院系统众多资深法官根据长期实

践经验归纳总结的结果，也大大低于法定刑中线。例如，刑法规定抢劫罪基本犯罪构成的法定刑

中线为六年半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 《意见》，一般抢劫罪在三年至五年

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而根据此次实证研究，３０４４个一般抢劫案件的裸刑均值为４７．４

个月，将近四年有期徒刑。三个数字放在一起便不难看出，与刑法典相比，《意见》更接近来自

实践的裸刑均值。《意见》在有意识地避免由改革可能带来的刑罚裁量大起大落现象。

《意见》毕竟是以规范文件的形式出现，只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此，量刑实践还需要一

个 《意见》的配套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既有助于解决上述几个 “做不到”，又能够实时反映司法

实际，与 《意见》中的各项判断相互印证。本研究认为，如果说刑法规定和 《意见》是一种显性

量刑依据的话，那么可以将裸刑均值视为一种实际上的隐性量刑基准，是为 《意见》实施的补

充。这样，法官量刑时便有了三个参照系：一是刑法典总则分则的规定，二是 《意见》中细化操

作的指导，三是法官同行大规模量刑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裸刑均值。其中，作为第三参照系，裸刑

均值的作用是用实践理性去规范理性的实践，科学地提高量刑规范化程度。如果法官不仅有法可

依，有规可循，还有例可鉴，量刑活动应该会更接近人们可预期的结果。

引入第三参照系有几个好处：首先，用裸刑均值作为隐性基准帮助法官量刑，不是告诉法官

怎样做不行，而是建议法官怎样做更好。这种积极疏导可以引导法官尽量与其他法官的职业活动

保持一致，是在尊重法官能动性的前提下鼓励其尽可能接近司法实践的平均水平。〔１４〕如果以裸

刑均值为中心，距离这个中心越近的刑罚裁量是相对更安全的选择。因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

样能更大限度上获得对当事各方都相对有利的法律资源。相反，越是远离这个中心的裁量，越是

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裸刑均值为中心的法律博弈过程本身，就是法官拒绝

外部干预最有效的自我保护。

第二，用裸刑均值规范法官量刑，还可以有效避免量刑实践的大起大落。当下中国司法实践

中，最危险的大起大落就是推行法定刑中线说。仅以本研究的７万样本为例，上述１９组案例中

有１８组案例都出现了裸刑均值低于法定刑中线的现象。其中，裸刑均值比法定刑中线平均低

１５．７个月有期徒刑，最小的也有２．８个月，最大的有３７．７个月，中值也有１３．９个月。例如，盗

窃罪加重构成裸刑均值比相应刑法定刑中线低２６．４个月，故意伤害罪加重构成的裸刑均值比相

应法定刑中线低２３．１个月，抢劫罪基本构成的裸刑均值比相应法定刑中线低３０．６个月，强奸罪

基本构成的裸刑均值比相应法定刑中线低１９．２个月。不难想象，如果对量刑实践的普遍水平视

而不见，就可能使量刑实践突然起降，其后果即使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会导致盲目和混乱。裸

刑均值普遍低于法定刑中线已是既成事实，即使有理由改变也应渐进而行。

第三，裸刑均值本身会学习，可调节，既是科学决策的事实基础，又是一种理想的政策工

具。由于裸刑均值是审判实际集中趋势的反映，而案件的审理又与犯罪现实密不可分，所以，所

谓裸刑均值会学习，就是指它具有及时、灵敏地反映犯罪问题与刑事审判动态、分布的能力。犯

罪轻重不等的时间或空间，犯罪原因本身的复杂性程度，社会对犯罪的容忍程度，犯罪加害被害

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都可能落脚到法官的刑罚裁量中，因而都可能通过裸刑均值的波动反映出

来。进一步看，如果裸刑均值成为法官量刑的第三参照系，那么用来计算裸刑均值的样本案例是

可以控制的。最高司法当局可以根据需要，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增减样本案例，实现对裸刑均值

的宏观调节，进而实现对各地各级审判活动的指导与影响。这样，用裸刑均值的变化贯彻或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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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不等于将其沦为呆滞的法律机器。参见林亚刚、邹佳铭：《关于量刑基

准的几个基本问题》，《学术界》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严的政策导向，比行政命令规范，比法律法规灵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裸刑均值是一种埋藏在大

量审判实践中值得开发利用的法制资源，没有理由闲置或者浪费。

四、结论：模范判例制度构想

问题是，怎样使作为法制资源的裸刑均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益呢？当今世界一些主要成文

法国家都有最高审判机关定期发布的判例汇编，〔１５〕美国也有自己的 《模范刑法典》。在两大法系

走向融合或相互借鉴的大背景下，〔１６〕我国也应着手研究模范判例对制定法的补充。模范判例制

度是一国最高司法当局依法遴选、发布、维护来自各地各级法院生效判决的司法制度。作为以往

执法状况的反映，模范判例是回顾性的；作为未来法律适用的参照和公民法律行为后果的预见根

据，模范判例又是前瞻性的。因此，如果以模范判例为样本提炼裸刑均值，并用来规范法官的量

刑活动，应该是成文法体制下科学吸收判例法合理性的积极尝试。

按照这一构想，我国的模范判例制度应符合三个要求：一是代表性。模范判例能否起到示范

作用，前提是入库的判例是否具有代表性。〔１７〕一方面，模范判例必须在形式上客观反映不同时

空的审判实际。从时间上看，从１９９７年大规模刑法修订以后的判例不应出现断档，让人们可以

沿着某种连续性的司法惯性进行量刑，以实现司法的稳定性。从空间上看，东西部，南北方，城

市乡村，发达欠发达地区，各级法院，都应有各自的代表性案例入库，从而体现出规则与案情之

间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模范判例的筛选必须在内容上处理好典型与非典型之间的关系。所谓

典型，是指大概率事件，即常见多发且法律关系清楚的案件。所谓非典型，是指小概率事件，既

包括鲜见案例，如洗钱、内幕交易案例，也包括疑难案例，如真军警抢劫、女性强暴男性、骗取

可得利益等。典型与非典型判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而在人文社科研究中，代表性或

典型性是理解上最为混乱的表述之一。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一两个事件发宏大议论，而不问这一两

个样本具有何种意义上的典型性，何以推论到总体。为了满足代表性要求，国家级的模范判例库

应当具有相当规模。以我国刑法四百多个罪名、每年几十万个刑事案件来说，每个常见犯罪至少

一万个模范判例的库容，应该不是过分的要求。

模范判例制度应该满足的第二个要求是其科学性。模范判例发挥示范作用的方式由三个层次

组成：首先，人们可以从模范判例中找到某类事实与某个规则之间定性意义上的关联。例如，进

入农家院的篱笆墙是否入户 （抢劫），何种情况属于明显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从轻，等等。由于每

个罪名的模范判例不下一万个，相信可以涵盖实践中大部分成文法本身无法穷尽的情况，为人们

的量刑活动提供有益的参鉴。接下来，完成定性判断以后，人们便可以将自己面对的案情与模范

判例中相应的裸刑均值、最大值、最小值进行比对，选择应当接近的值进行裁量。一般而言，接

近裸刑均值的裁量越多，整体上看的离散性就越小，执法统一、同案同判的效果就越明显。当

然，某些具体案情下，靠近模范判例的极端值，量刑才更加合理。换句话说，不同情况不同处理

也是同案同判的应有之义。从法官的职业心理来看，如果没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一般不会突破模

范判例中最极端的情况进行量刑，这也正是模范判例制度发挥作用的机理之一。第三步，模范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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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Ｆ．门策尔：《司法审判公开与德国当代判例数据库》，《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解亘：《日

本的判例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薛军：《意大利的判例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１期。

参见张骐：《判例法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建立判例法的意义、制度基础与操作》，《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张

骐：《建立中国先例制度的意义与路径：兼答 〈“判例法”质疑〉》，《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法院系统积极推进判例指导研究的官员、学者也意识到 “指导性案例的形成，其实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问题”。参

见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例还可以为法官提供模范判例库中某个量刑幅度内任何一个百分位刻度上的相应模范判例。比如

说，盗窃罪模范判例的加重构成裸刑均值为５２个月有期徒刑，实际最低值为３６个月，实际最高

值为９２个月。那么，人们就可以看到与这三个值乃至区间的任何一个值相应的实际判例。这样，

模范判例对量刑实践的指导就实现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统一。至此，法官可以从

模范判例中找到一个与正在处理的案件最相近似的判例及其刑期，并以其为起点，上下调节法定

情节的幅度，最终确定该案的宣告刑。

模范判例制度应该满足的第三个要求是其规范性。尽管代表性和科学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人们参鉴模范判例的兴趣，但成文法模式本身又决定了再科学精准的判例也不具有法定的拘束

力。〔１８〕因此，只有提高模范判例制度本身的规范化水平，才可能借助判例资源规范量刑实践。

具体说，首先，入选的模范判例应该是选送法院精心挑选的，正确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生效

判决；第二，各地各级法院按比例选送判例，避免出现判例类型的不平衡；第三，最高审判机关

有关部门根据一定的刑事政策导向，依法决定判例的进出，定期发布模范判例及其相关数据，实

现对全国审判实践的科学指导和政策性调节。这样，同一案件的控辩审三方都可以从公开的模范

判例中寻找自己认为最相近似的判例，先例有无法定的拘束力、是否必须被遵循，已经变得不那

么重要了，成文法下的模范判例制度也可能因此而获得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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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如果忽视成文法条件下推行判例制度的复杂性，可能引起宪政风险。参见李仕春：《案例指导制

度的另一条思路 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有限适用》，《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